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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基本制度

一、政治制度

1.国体：国家性质亦称国体、国家的阶级本质，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 用。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

2.政体：政体又称政权组织形式。《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

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 制度。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统治阶级按照一定原则组成的，利用国家权力以实现阶 级统治的国

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

二、政党制度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

2.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 共产党

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

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

4.“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 基

本方针。

5.以参政议政和互相监督作为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

（二）人民政协：

1.性质：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

2.地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组织形式。

在现阶段，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 参

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 广

泛的联盟。

3.人民政协的组成和机构：各级人民政协每届任期都是 5年，对其成员连选连任没 有

届数的限制。

4.人民政协的任务和作用，主要有三大类：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议事的原则应是“民主协商”。

三、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现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

经济制度。

公 地位 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国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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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制

经

济

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内容

全民所有制经

济（国有经济）

1.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2.矿藏、水流、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3.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除法律规定

由集体所有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集体所有制经

济

1.国民经济的基础力量。

2.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

3.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由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

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非公

有制

经济

地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

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

“三资企业”

四、选举制度

普遍性原

则

享有选举

权的条件

中国公民

年满十八周岁

未被剥夺政治权利

不能行使

选举权的

条件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停止行使选举权的人：精神病人

平等原则

含义

每个选民只能在一个地方有一个投票权；不承认也不允许任何选民

因民族、职业、财产状况、家庭出身、居住情况的不同而在选举中

享有特权；不得歧视和非法限制任何选民对选举权的行使。

实质上的

平等

实行同票同权原则，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以及保证

各地、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

直接和间

接选举并

用原则

间接选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级、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选出；

选出的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监督、对原选举单位负责。

直接选举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选出的代表受选民监督，对选民负责

秘密投票

原则

无记名投票；

同意、不同意、弃权、另选他人

不能亲自书写的可以委托他人代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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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结合

2.自治地方：自治区、州、县

3.自治机关：自治区、州、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4.自治权：

（1）民族立法权 （2）变通执行权 （3）财政经济自主权

（4）文化、语言文字自主权 （5）组织公安部队权

（6）少数民族干部具有任用优先权

5.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民族特色

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公民担任以上职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中应当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六、特别行政区制度

特别行政区 中央

立法权 特别行政区

立法会制定属于

特别行政区自治

范围的法律

（1）全国人大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享有修改权；（2）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发回权（但发回不具有溯及力）；

（3）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

状态时，中央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

别行政区实施；（4）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基本法。

司法权和终

审权

特别行政区法院

对特别行政区所

有的案件均有审

判权

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

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

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应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

出的证明文件，行政长官在发出证明文件前，须取得

中央政府的证明书。

行政管理权 特别行政区政府

自行处理特别行

政区的行政事务

（1）中央政府负责管理与特别行政区有关的防务；

（2）中央政府任命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

（3）任命澳门检察院检察长

处理对外事

务的权力

中央授权特别行

政区依照《基本

法》自行处理有关

的对外事务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

七、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首先必须明确，我国有五级人大，相应的亦有五级政府，即中央、省级、市级、县级、

乡级政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并非一级政府，是在农村或城市，由居民以居民区为纽

带建立起来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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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与政府不是上下级，自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政府机关给予

村民委员会、居委会工作上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委会、居委会协助政府部门开展工作。

（与乡政府的关系：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更多资讯，扫码咨询


